
附件：社政主管機關處理保護性案件新聞回應流程圖 

發生保護性案件

彙整輿情資訊及個

案資料通知發言人

媒體是否

主動詢問

案情是否影響社會大
眾生命、身體、自由
或財產之安全，而有
告知民眾注意防範之

必要

否

不予公開說明，倘為媒體主
動詢問，則委婉說明保密原

則，無法對外說明。
否

評估下列影響面向：
一、媒體曝光後對於相關人士

可能造成的傷害
二、不正確的報導對於服務對

象或機構的影響
三、對服務人口群造成負面刻

板印象的情形

審慎研擬對外說明內容，降

低負面影響程度

複檢對外說明內容是否涉及
個案隱私或社工執行業務秘

密

發新聞稿或召開記者會

採訪問題是否涉及保密規定：

一、法律規範之保密範圍
二、涉及個案隱私或社工執行

業務秘密

是

依機關發言人機制予以回應，

但發言時仍應注意保密事項

啟動各媒體新聞自律

機制，請媒體更正

檢視相關法律

之保密規定

否

媒體報導後，檢視內容是
否與事實不符，或是報導
內容侵害個人隱私或社工

執行業務祕密

留存剪報，作為日後

發言參考
否

是

是

是


